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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遇到法律纠纷应该怎么办？
是从查找国家的法律规定下手？
还是要先看看以前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
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员而言，法律意识虽然越来越增强，但繁杂难懂的法律条文，环环相扣的法律程序
等，都成为顺利解决问题的极大障碍。
《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系列图书的出版，旨在帮助广大遇到法律纠纷的读者，能够清晰、明了的知
道如何自助解决法律纠纷。
　　本系列为您提供以下法律服务：　　法律依据的理解与适用：选取解决法律纠纷所必备的国家法
律规定，并以注释方式对重难条文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读。
    适用答疑：根据法律纠纷所涉及的类型细分部分，并提炼每部分常见的疑难问题进行法律解答。
　　典型案例：精心选取经过法院审判的法律纠纷典型案例，为读者解决类似纠纷提供法律结果的可
预见性。
其中，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案例最具权威指导性。
　　诉状文书实例：　　提供处理法律程序中会遇到的各种诉讼文书的参考文本，并且以鲜活实例的
方式为读者展示写作过程，易学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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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道路交通纠纷处理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理解与适用　　（2007
年12月29日）　一、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4年8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实施条例（2004年4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30日）　二、
车辆和驾驶人　　机动车登记规定（2008年5月27日）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06年12
月20日）　　临时入境机动车和驾驶人　　管理规定（2006年12月1日）　适用答疑　　1．机动车安
全技术检验应当在多长时间内进行？
　　2．机动车报废的程序如何操作？
　三、机动车保险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2006年3月21日）　　关于规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证和标志管理的通知（2006年6月16
日）　　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2006年6月25日）　　关于印发《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06年6月30日）　　⋯⋯第二部分  道
路交通典型案例第三部分  道路交通诉状文书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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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十七条交通警察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绘制》、《道路交通事故图型符号》等标准
，绘制“交通事故现场图”。
　　第三十八条交通警察应当按照《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勘验》等标准，勘验、采集、提取痕迹、物证
，并制作“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
　　第三十九条现场勘查完毕，应当对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进行复核，发现错误应及时更正。
　　确认无误后，应当由勘查现场的交通警察、当事人或者见证人在“交通事故现场图”上签名。
当事人不在现场、拒绝签名或者无见证人的，应当在“交通事故现场图”上注明。
　　第四十条现场勘查结束后，交通警察应当向当事人发送联系卡。
　　第四十一条 现场勘查结束后，交通警察应当组织清理现场，登记、保存当事人遗留物品和有使用
价值的物品。
通知殡葬服务单位或者有停尸条件的医疗机构将尸体运走存放。
能移动的事故车辆应当立即移走，无法移动的，将事故车辆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停车场内；对
暂时无法拖移的，须开启事故车辆的危险报警灯并按规定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
清理现场恢复交通后，交通警察方可撤离现场。
　　第四十二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核查交通事故伤亡人员身份，并告知其家属伤者就医
的医疗机构或者存放尸体的单位。
　　第四十三条对因条件限制或案情复杂，现场勘查有困难的事故现场，经县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保留部分或全部现场，并视现场范围大小安排警力进行警戒，待条件具备后再
继续勘查。
保留全部现场的，原警戒线不得撤除；保留部分现场的，只对所保留部分进行警戒。
　　第四十四条对交通事故，交通警察应当自勘查现场之时起24小时以内办理立案手续，填写“交通
事故立案登记表”，经交通事故处理机构负责人审批予以立案。
对不属于交通事故的，报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制作“交通事故处理（不立案）通知
书”，载明接处警和调查的事实，不予立案的依据，当事人的权利等事项，在三日内送达报警人；无
法送达的，应当注明。
　　第四十五条交通警察应当检查各方当事人的身份证件、机动车驾驶证、工作证及机动车行驶证、
检验合格标志和保险标志，核查、验明、记录每一个当事人的身份。
　　对没有证件并经上网核查没有其身份证、驾驶证登记记录的肇事人，可以依法实施传唤，并将其
带回公安机关进一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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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条文理解适用，法律疑难解答，精选典型案例，创新诉状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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